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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 1条 编制目的

为适应友谊县兴隆镇的长远发展需要，统筹安排规划范围内的土

地使用和各项建设，优化配置各项资源、协调城乡各项建设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及双鸭山市、友谊县有关法律法规文件，

结合本地实际情况，编制《友谊县兴隆镇政府驻地控制性详细规划》

以下简称本规划。

第 2条 规划范围

规划范围为友谊县兴隆镇政府驻地范围，规划范围总面积为

235.51公顷。

第 3条 规划期限

规划期限为 2021-2035年，近期建设为 2021-202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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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详细规划单元划定

第 4条 单元划定成果

友谊县兴隆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单元划定在综合考虑行政管理

范围、用地权属边界、总体规划分区、地理空间要素、已编详细规划

边界、特定管控区域范围及社区生活圈、《友谊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

（2021—2035年）》的单元划分传导等多重因素的基础上综合确定，

本次单元划定工作划分至单元层次，编码体系按照“乡镇名称（拼音

首字母大写）+单元编码”对详细规划编制单元进行管理，保证城镇开

发边界内详细规划单元编码唯一。

友谊县兴隆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单元划定成果均为一般单元，共计

3个单元。

第 5条 单元类型及主导功能

1. XL-A单元

区域范围位于镇政府驻地纵向主干道西侧。该区域规划用地包括

居住用地、商业用地、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、机关团体用地、医疗卫

生用地、社会福利用地、工业用地、物流仓储用地、留白用地等，区

域内规划用地类型较多，单元主导功能以综合服务为主要功能。

2. XL-B单元

区域范围位于镇政府驻地纵向主干道东侧。该区域规划用地包括

居住用地、商业用地、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、机关团体用地、工业用

地、物流仓储用地、留白用地等，区域内主要以居住生活为主要功能。

3. XL-C单元



4

区域范围位于镇政府驻地西侧。该区域规划用地包括居住用地、

商业用地、物流仓储用地，区域内主要以产业发展为主要功能。



5

第三章 规模控制

第 6条 用地规模

友谊县兴隆镇政府驻地总用地面积为 235.51公顷。

第 7条 控制线规模

1. 城市黄线

城市黄线是指规划确定对城市发展全局有影响的、必须控制的城

市基础设施用地的边界控制界线。友谊县兴隆镇政府驻地黄线面积

0.97公顷，具体包括：供水设施、供电设施、供热设施、邮政设施等

重要基础设施。

控制要求：城市黄线严格按照《城市黄线管理办法》实施管控。

对现有损坏或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安全、正常运作的用地，应当限期整

改或拆除。因城市发展和城市功能、布局变化等，需要调整城市黄线

的，应当组织专家论证，依法调整规划。

2. 城市绿线

城市绿线指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，包括公园绿地、防护绿地。

友谊县兴隆镇城市绿线面积 6.66公顷。

控制要求：城市绿线严格按照《城市绿线管理办法》实施管控。

绿线内的用地不得改作他用，原有建筑改造应不扩大现状占地规模。

因市政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需要等情形需要修改绿线的应遵

循区域绿地总量不减少、服务半径不增加、绿地系统完整的原则。

3. 城市蓝线

友谊县兴隆镇不涉及蓝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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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城市紫线

友谊县兴隆镇不涉及紫线。

第 8条 开发建设总量

规划按兴隆镇政府驻地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兴隆镇控制范围，总面

积 235.51公顷，土地开发强度的制定，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相

关法规《黑龙江省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规范》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

标准》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》《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

等综合确定。

第 9条 人口规模

本次规划人口规模为至 2025年兴隆镇政府驻地人口 0.36万人，

至 2035年兴隆镇政府驻地常住人口 0.4万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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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规划结构和用地布局

第 10条 发展定位

依托兴隆镇粮食仓储企业和种植业、养殖业，大力发展农产品仓

储物流、鲜食玉米精深加工产业，将兴隆镇建设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

示范区、农产品仓储物流、精深加工基地。

第 11条 规划结构

基于友谊县兴隆镇现状自然条件和城市肌理，兴隆镇规划结构为

组团布局形式。整体形成“两轴一心三区”的空间结构。

“一心”：以镇政府驻地作为综合服务中心。

“两轴”：镇政府驻地的东西向、南北向两条主要道路为城镇发

展轴。

“三区”：分别是生活宜居区、产业发展区、综合服务区。

第 12条 用地布局

友谊县兴隆镇政府驻地总用地面积为 235.51公顷，均为城镇建

设用地。

1. 居住用地

居住用地总面积 99.19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42.12%，均为城镇

住宅用地。

2.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
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.56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1.09%。主

要位于兴隆镇政府驻地横向主干道北侧。

其中，机关团体用地面积 1.79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0.76%；医



8

疗卫生用地面积 0.51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0.22%；社会福利用地面

积 0.26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0.11%。

3.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
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主要位于兴隆镇政府驻地中部及西部，规划

商业用地面积为 11.21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4.76%。

4. 工业用地

规划工业用地主要位于兴隆镇政府驻地北部和南部，规划工业用

地总面积 8.5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3.61%。

5. 物流仓储用地

规划物流仓储用地主要分布于兴隆镇政府驻地东侧，规划仓储用

地总面积 81.28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34.51%。

6. 交通运输用地

交通运输用地总面积 13.81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5.86%。

其中，城镇村道路用地面积 13.81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5.86%.

7. 公用设施用地

公用设施用地总面积 0.97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0.41%。

其中，供水用地面积 0.16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0.07%；供电用

地面积 0.15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0.06%；供热用地面积 0.55公顷，

占总用地面积的 0.23%；邮政用地面积 0.1 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

0.04%。

8.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

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结合居住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布置。



9

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总面积 6.66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2.83%。

其中，公园绿地用地面积 4.75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2.02%；防

护绿地用地面积 1.91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0.81%。

9. 留白用地

规划留白用地总面积 11.32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 4.81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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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道路交通规划

第 13条 道路系统规划

规划城镇村道路用地面积 13.81公顷，占兴隆镇政府驻地总用地

面积 5.86%。友谊县兴隆镇内路网为网格式结构，道路系统由两级组

成即主干路和次干路，城市主干路红线为 16-20m，次干路红线为

10-15m。

第 14条 慢行交通系统规划

慢行交通结合规划的绿化体系进行建设，贯穿整个镇政府驻地，

在住宅区、中心商业区、街坊邻里以及教育设施间提供安全的直达线

路。

1. 人行交通

构建绿色游憩的步行网络，规划结合城市主干路、次干路、支路

及居住区道路，实施必要的人、车分离措施，改善出行环境，设置连

续畅通的人行步道。

规划绿色步行系统串联公共开敞空间，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于

绿色出行、休闲游憩的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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